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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簽核後由本組提送堪

用財物讓與審查小

組審查。 

 

 

 

4.會議決議是否同意辦

理財物(報廢)轉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將堪用財物讓與審查

小組會議決議簽請校

長核示。 

 

 

 

 

6.依會議決議通知來函

單位辦理轉撥手續。 

 

 

 

法令依據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

準時結案再

追蹤 
追蹤人：經管組組長（分機：2451） 

 

依小組會議決議辦理

報廢財物轉撥事宜 

校外單位來函洽請

本校轉贈財物 

15~30 天 

10~14 天 

簽請校長核可後提報堪用
財物讓與審查小組審查 

堪用財物讓

與審查小組

會議 

會議記錄簽請

校長核示 

清查已奉准報廢財
物是否有符需求，
且尚未清運變賣者 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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